附件4

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
致：深圳市救助管理站

我单位承诺：

1.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

2.具备项目所必需的人员和专业技术能力。

3.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4.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

5.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
6.信誉良好，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7.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8.我单位不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的情形。

9.我单位承诺未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

10.对本招标项目所提供的服务未侵犯知识产权。

11.参与该项目投标，严格遵守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投标做到诚实，不造假，不围标、串标、陪标。如违反上述要求，其投标将作废，被列入不良记录名单并在网上曝光，同时将被提请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给予一定年限内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或其他处罚。

12.如果中标，做到守信，不偷工减料，依照本项目招标文件需求内容、签署的采购合同及在投标中所作的一切承诺履约。项目验收达到全部指标合格，力争优良。

13.我公司已认真阅读本项目需求，我公司承诺按时递交标书。

14.我公司承诺不非法转包或分包。

15.不存在《深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深财规〔2023〕3 号）列明的严重违法失信行为。
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愿依照国家相关法律处理，并承担由此给采购人带来的损失。

投标项目名称：XXXX  

承诺投标人：XXXX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XXXX
                      日期：XXXX年XX月XX日

承诺函
致：深圳市救助管理站

我单位承诺：

近三年内没有受到过任何关于企业诚信的行政处罚，没有任何银行相关的不良诚信记录，没有任何审结或在审的民事纠纷。

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愿依照国家相关法律处理，并承担由此给采购人带来的损失。

投标项目名称：XXXX  

承诺投标人：XXXX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XXXX
                      日期：XXXX年XX月XX日

诚信承诺函

致深圳市救助管理站：
我公司承诺近三年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活动中，不存在以下情形：
（一）被纪检监察部门立案调查，违法违规事实成立的；
（二）未按本条例规定签订、履行采购合同，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的；
（四）以非法手段排斥其他供应商参与竞争的；
（五）与其他采购参加人串通投标的；
（六）在采购活动中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 
（七）恶意投诉的； 
（八）向采购项目相关人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当利益的； 
（九）阻碍、抗拒主管部门监督检查的；
（十）履约检查不合格或者评价为差的；
（十一）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情形。
如我司存在以上情形，被有关主管部门按照《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第57条处罚、或者上述行为超出法定追诉时效未被追诉、或者上述情节轻微未给予禁止参加政府采购的行政处罚，我司自愿承担虚假应标以及其他一切不利的法律后果。
特此承诺。
投标项目名称：XXXX  

承诺投标人：XXXX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XXXX
                      日期：XXXX年XX月XX日

